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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題設：環境永續與代際正義的法律課題

環境永續與代際正義不只是法律課題
法律學只是一個切入視角與制度因素



法律人的設問與關切重點

法律作為一種「規範工具」，對於環境永
續與代際正義是否及如何有所貢獻？

永續發展是否為一種法律概念，是否為法
律所設定的目標？



法律作為「規範工具」的問題面向

如何設定規範要求？

如何建構規範體系？

是否發揮規範效力？

如何檢驗規範效果？



一個法律人的觀點

民主法治，相互說服的制度框架

民主下的法學，無放諸四海的「規範模型」

法律人的看法，不會是法律社群的集體見解

法律工作可以團隊合作，但未必有團隊見解



環境永續與代際正義的法律思維

觀念→政策→法制

法制→政策→觀念

規範客體：資源、土地

規範對象：人民、政府

規範要求：供給、需求



觀念

永續發展與環境永續

「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

同時不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環境基本法第2條第2項（2002年12月11日）

今日之發展與未來之發展？

當代與後代的時間向度？

環境、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彼此競逐？

永續發展的法律課題：「明天未必更好」



觀念
資源的永續經營

可再生資源與不可再生資源的思維與框限

「可再生」
汲取資源的速度與程度，

不能超過資源再生所需時間與空間

「不可再生」
資源的利用遲早會耗盡

現時利用與後續利用之折衝

「限制」不可再生資源之利用



觀念
資源的另一理解：
「地球」的承載能力

地球是資源的承載體

人類主要的棲息地

人類文明的根基所在

土地正義



觀念
代間正義與代際正義

後世保護暨代際正義

倫理價值

建構「未來世代權利」？

未來導向，永續發展觀念的內在要素

「滿足當代需求」與「不損及未來需求」

兩種不同目的，如何畢其功於同一時間？



觀念
正義課題的面向

分配正義

公平∕平等原則

共同但差別原則

預防∕預警原則

交換正義

補償原則

契約原則

「外部性」契約？



政策
自然法則與人為規範

「政治人」的假定：「人是政治的動物」

「經濟人」的假定：理性—經濟人

「絕對的權力，絕對的腐敗」

需求決定供給？

供給決定需求？



國際規範與政策框架

「最大永續產量」

「維持被捕撈物種數量原則」

「生物多樣性要素永續利用之需求」

「生物資源之保護與永續利用」



永續發展之基本原則

─ 確保自然資源永續利用之國家義務；
─ 公平原則及消除貧窮原則；
─ 共同但差別責任原則；
─ 對於人類健康、自然資源及生態系統之預防原則；
─ 公共參與及接近資訊暨司法之原則；
─ 良善治理原則；
─ 整合及交互關聯原則，特別是涉及人權及社會、

經濟及環境目標
—國際法協會(the International 

LawAssociation)2002年決議



法律

環境永續與代際正義的法治框架

行政計畫

規制調控

正當程序

司法審查







行政實然與法治應然:美河市案的啟示
釋字第732號解釋

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4項規定：「大眾捷運系
統……其毗鄰地區辦理開發所需之土地……，
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3項規定：「聯合開發用
地……，得徵收之。」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聯合開發辦法第9條第1項規
定：「聯合開發之用地取得……，得由該主管
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此等規定，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
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之毗鄰地區土地，
於此範圍內，不符憲法第23條之比例原則，與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不予適用。









85.41%+13.94%=99.35%(公有土地)

(原) 私有土地
徵收
85.41%

公有土地
撥用
13.94%

私有土地
0.65%

0.04%
聯合開發
16棟大樓

13棟(美河市)
2641停車位

新店機廠聯合開發案建築基地比例關係示意圖





「美河市模式」反思
資源、土地、需求、供給的抉擇與規範

法律違憲？

政策失誤？

執行錯置？

程序不正？

救濟失靈？


